
渝财采购〔2025〕16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领域
“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代理机构

检查名单（区县级）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财政局，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财政局：

按照《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 2025年政府

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财库

〔2025〕14号）的要求，结合财政部下发名单，市财政局统筹

抽取了我市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区县财政局检查的代理机构名单

（详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

各区县财政局应严格按照检查名单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每家



代理机构随机抽查的项目数原则上不低于 5个（项目数少于 5个

的，按照实有项目数检查）。如抽查的项目数总数少于 15个，应

随机抽取本级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的分散采购项目予以补充；附件

检查名单为空的区县财政局（城口县、云阳县、巫山县、石柱县），

应随机抽取本级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的分散采购项目 15个进行检

查。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处。

附件：代理机构检查名单（区县级）

重庆市财政局

2025年 7月 23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24日印发


